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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需要治疗和休养， 员工向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请了假， 还

快递了相关凭据给公司， 却被公司以 “旷工” 为由开除。

公司的理由是， 该员工休的是病假， 提交的休假申请勾选的

却是 “年假”， 因此公司拒绝了他的请假申请。

于是， 员工在家休着病假， 在公司眼里就成了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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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休假 理由写成年假遭拒
视为旷工 开除决定未获支持

工作十年

因“旷工”遭开除

戴先生于 2002 年 5 月 1 日进

入被告公司 ， 担任采购与贸易主

管 ， 2007 年 12 月 27 日 ， 双方签

订了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的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2 年 12 月 13 日 ， 被告以

原告自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

连续旷工三天， 严重违反单位的规

章制度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

同。

那么作为一名在公司工作了十

多年， 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老员工， 戴先生怎么会犯下

“旷工” 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对此戴先生表示， 这完全是公

司的一面之词 ， 自己根本没有旷

工。

戴先生告诉我， 他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应公司要求来上海的公

司总部出差， 12 月 7 日因病去上

海市某区中心医院就诊。

在有了初步诊断后 ， 基于病

情， 他当天就请假返回了位于大连

的家中休息和养病。

2012 年 12 月 9 日， 他在大连

又去了一家医院就诊， 医生开具了

一周的病假单， 他随后通过邮件形

式将病假单 、 请假单发送给了公

司， 并且抄送了人力资源部门， 同

时将相关凭据的原件快递给了公

司。

劳动仲裁

未能获得支持

既然戴先生是基于病假而休息

的 ， 而且不但通过电子邮件请了

假， 还快递了相关凭据， 怎么会被

公司认定为 “旷工” 呢？

对此戴先生表示， 因为公司规

定请病假时如有末休年假， 可以先

用年休假冲抵， 所以他当时在请假

类别上勾选了 “年假”， 但实际的

休息原因是病假， 请假事由也是生

病。

实质是病假， 但按照休年假请

假， 这样是否合规， 公司是否能够

以员工旷工而加以开除， 主要需要

查明公司的请假制度是如何规定

的。

本案在劳动仲裁阶段， 戴先生

基于自己离职前一年月工资为

15312 元，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336864 元， 未

获支持。 戴先生不服该裁决， 起诉

至法院。

法庭审理

申请证人出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2 年 12

月 7 日， 上海市某区中心医院出具

病情证明单 ， 戴先生因病需自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休

息； 2012 年 12 月 9 日， 大连的医

院又出具诊断证明书： 戴先生因病

需休息一周。

2012 年 12 月 10 日 ， 戴先生

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请假， 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 请假

类别为 “年假”， 请假事由为生病

需休息， 并将诊断证明书发送给了

公司， 但公司对其请假申请未予批

准。

审理中， 我方申请了公司原人

事经理朱先生出庭作证， 还原了事

件的来龙去脉。

作为当时的人事经理， 朱先生

向法院陈述： 根据公司的规定， 员

工在请病假时 ， 如果有未休年休

假， 可以在请假类别上选择年假形

式申请病假， 也可以选择病假。

如果员工以年假形式申请病

假， 公司一般都会予以准许。

公司内部的请假事宜由部门经

理审批， 人事部门进行备案。

2012 年 12 月 10 日 ， 戴先生

将病假单等材料发送部门经理处并

抄送给朱先生， 但戴先生的部门经

理对这次请假未予批准。

经法庭质证， 我方对证人证言

没有异议， 被告公司则表示对证人

陈述的部门经理批准假期以及员工

自主决定请假类别无异议， 对其余

证言内容不予认可。

但是经法院审查， 因为证人和

双方均无利害关系， 法院对其真实

性予以确认。

法院判决

公司应当赔偿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根据法律

规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

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

动报酬、 计算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本案中， 被告公司以原告戴先

生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连续

旷工三天， 严重违反单位的规章制

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 但根据

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

戴先生 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

期间系遵医嘱因病休养， 同时其通

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告请假， 并

将疾病证明书等材料快递给被告，

虽其在请假申请单的请假类别上勾

选了 “年假”， 但实质是病假， 原

告在请假事由里也注明 “生病需休

息”。

同时根据证人朱先生的陈述，

公司中也有这种请病假方式的惯

例， 且公司也予以准许。 因此， 法

院确认原告在上述期间已经履行了

相应的病假请假手续， 其未上班并

不构成旷工。

此外， 被告公司解除与原告劳

动合同的依据为员工手册和违纪处

罚办法， 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

戴先生知晓上述规定， 故被告解除

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成立。

法院最终判决， 被告解除与原

告戴先生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

定， 应按照规定支付赔偿金。

因原告戴先生月工资高于上海

市 2011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

故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的计算基数

应以上海市 2011 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三倍为标准， 经法院核算， 被

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 285846 元。

开除员工

切忌冲动草率

本案中， 被告公司的做法太过

冲动草率。

在员工已经提交医院病假单、

病历的情况下， 仅仅因为员工在请

假单上填写的假别是年假， 就武断

地认为单位有权不予批准， 从而认

定员工构成旷工， 最终被判赔 28

万余元， 教训深刻。

具体来说， 本案公司的败诉有

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 戴先生 2012 年 12 月

10 到 12 日处于医疗期， 并非无故

旷工。 戴先生提交了该期间的病历

和病假单以及药费收据， 对此可以

加以证明。

其次， 公司对假期的审批权并

非不受限制， 公司在行使休假审批

权时应本着善意与人性化原则， 并

应遵循法律的规定。 据此， 公司应

该批准戴先生 2012 年 12 月 10 到

12 日期间的病假。

虽然戴先生在病假单中填写了

“年假”， 但其请年假的原因是生病

需要休息， 公司对该年假的原因是

明知的。

此外， 根据证人的当庭陈述，

以年假冲抵病假是公司一贯的做

法， 戴先生并没有违规， 而且证人

也证明公司以此种形式请病假都会

获批。

因此， 公司拒绝戴先生休假有

恶意制造员工旷工事实的嫌疑， 有

悖诚信原则。 而且法律明确规定， 劳

动者在医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

退一步说， 即使公司不准许戴先

生休年假， 但戴先生休年假的原因实

质是生病需要休息， 公司也应该将该

年假申请作为病假申请对待， 而不是

生硬冷漠地视为旷工。

再退一步说， 公司即使不批准戴

先生 2012 年 12 月 10 日到 12 日的病

假， 也应该给予戴先生合理的时间，

以便他从大连赶回上海继续上班。

因为戴先生基于对公司的信任，

已经于 12 月 7 日返回大连的家中休

养和就医， 其返回上海需要一定的时

间。

在戴先生返回大连后， 公司又要

求他 12 月 10 日必须到上海报到， 否

则就视为旷工。 而 12 月 10 日戴先生

已经向公司申请了病假， 此时他无论

如何也无法按照公司要求于当日赶回

上海。

因此 ， 即使公司不同意戴先生

12 月 10 日的病假， 也应该给他合理

的改正时间， 如果戴先生没有按公司

要求返回上海， 公司才可以考虑视为

旷工。

总之， 公司简单地直接认定戴先

生 12 月 10 日到 12 日属于旷工是不

合理的 ， 最终也没有获得法院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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